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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計畫構想 

第一節  與主要計畫關係之說明 
本計畫屬擬定細部計畫層級，有相關之土地使用規劃、公共設施規

劃、交通系統規劃等均係以主要計為指導原則，並以銜接原來的主要計

畫構想為主，僅增設部分 10 公尺出入道路系統，供住宅社區使用，以增

加便利性。 

第二節 細部計畫擬定構想 
本計畫土地使用、公共設施及道路系統規劃皆依循主要計畫之架構

再予進行細分，俾符合計畫區內之需求。 
 

壹、道路用地 

增設 10 公尺出入道路以連接計區外道路系統，塑造全區道路系

統便捷性及完整性，劃設原則如下：（詳見圖 4-1 所示） 

一、考慮街廓深度及開發建築之可行性。 

二、考慮現況建築物分佈情況及地形，盡量以現有紋理為主。 

三、避免產生過多路口，造成交通流量衝擊及危險性，以路口相連接

為原則。 

四、考慮完整道路系統層級，出入道路以連接次要道路為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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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-1  擬定台灣知識經濟旗艦園區特定區細部計畫交通系統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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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開放空間及景觀系統 

一、景觀系統發展策略 

（一）創造視覺軸線 

犁頭山為本計畫區明顯的地標，縣 120 為地區主要道路，

與犁頭山平行。本計畫區開發應考量 120 線道至犁頭山的視覺

走廊，將規劃之南北向道路，留設道路旁綠帶或較為寬闊的人

行空間，以保留地方發展的視覺記憶。 

（二）配合都市計畫保存在地化地景紋理 

水圳為六家地區在地文史發展的重要課題，屬於地區生活

記憶的一部份，在本計畫的開發應尊重在地的水圳價值，並藉

由週邊環境塑造，將既有的模式轉換，並重新營造社區的認同

感，保存並活化在地價值。詳如圖 4-3 及圖 4-4。 

（三）維持原地形的地景型態 

本計畫區位於沖積平原地區，地形坡度變化雖不大，但從

犁頭山順坡而下的梯田地景，還是在微地形中表現的非常清

楚，本計畫區開發將以現況地形為基礎，進行小面積、挖填平

衡的整地作業，以維持與基地外側高程不變為整地原則，在計

畫區內的公園綠地，也將反映現況微地形的變化。 

二、開放空間系統發展策略 

（一）保存現況植栽為生態廊道 

本計畫區內現況植栽資源豐富，平地造林以及地區性防風

林密佈，未來本計畫開發後將保留現況平地造林規模較大區域

以及老樹等綠色資源，做為公園生態系建立的基底。 

（二）劃設水圳兩側為公園綠地 

本計畫區內現況水圳為東興、舊港、五座屋三條圳道，計

畫開發將配合土地使用分區保留水圳路線，並劃設寬度 20 公

尺以上綠帶，作為後續多目標項目之公園、綠地、兒童遊樂場

等使用。 

（三）街廓內留設生態通廊 

竹北地區長年風向為東北、西南季風，為考量微氣候環境

對於計畫區開發影響，擬配合都市計畫地政作業系統之街廓細

分線，留設街廓內東北、西南方向之生態通廊，藉由街廓微氣

候環境的塑造，導風並引導進入建築物，形成良好的生活氣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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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-2  本計畫區景觀系統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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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-3  本計畫區開放空間系統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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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-4  本計畫區保留水圳系統與開放空間結合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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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、雨水管理計畫 

一、淹水潛勢分析 

本計畫援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（前國科會防災國家型科

技計畫辦公室）所作之淹水潛勢分析資料，整理出本計畫區日降

雨量達 150 公釐、300 公釐、450 公釐及 600 公釐以上的淹水潛

勢地區分佈如圖 4-5 所示。由圖形套疊分析可知，計畫區內目前

以縣 120 道路以北、豆仔埔溪、舊港圳流域沿線地區為主要之易

淹水地區。 

故本計畫將此一限制納入規劃考量，未來豆仔埔溪、舊港圳

等水圳除應依據經濟部水利署第二河川局所辦理之「易淹水地區

水患治理計畫新竹縣管區域排水豆仔埔溪排水系統規劃」報告之

結論進行後續系統整治外，特別強調保留現有主要水圳，並於水

圳沿線劃設公園綠地等開放空間，再配合於適當地點設置相關滯

洪設施。同時，計畫區內之建築物及各基地亦應加強自我貯存雨

水之能力，以提升計畫區內延至雨水外排之時間為設計原則。有

關本計畫淹水潛勢分析及防洪治理原則詳參見計畫書附錄六。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圖 4-5  本計畫區淹水潛勢分析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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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整地排水系統 

（一）配合頭前溪計畫洪水位之整地高程規劃原則 

本計畫區地勢由東南向西北傾斜，為確保不受頭前溪洪水

影響，本計畫整地高程以不低於頭前溪 100 年洪峰頻率之計畫

洪水位為原則。本計畫依據原地形變化及區內排水單元之規劃

原則，研擬高程整地後自計畫區西北角至東南角為 38～66 公

尺，高於頭前溪經國橋至中正橋 36～61.49 公尺之 100 年洪峰

頻率計畫洪水位。 

未來計畫區內開挖整地宜儘量順應原有之自然地形地

貌，且力求挖填平衡，整地後應與範圍外現況高程平順銜接，

力求自然變化，避免形成過高、過陡之坡面。 

（二）配合原有水路的排水系統佈設原則 

本計畫區內排水規劃設計原則有以下三點： 

1.排水系統佈設儘量符合原有豆子埔溪、舊港圳與東興圳之

集、排水功能，配合區內整地與道路系統之配置，以重力式

自然排水方式為原則，並劃分排水分區與設置區界截水溝。 

2.排水出口之安排應配合區外現有排放水路位置佈設。 

3.各集水分區單元之排水系統，其銜接區外之溢流排水出口，

應配合各該區外排放水路位置及高程合理佈設，不得造成暴

雨期間無法外排或回流現象。 

三、雨水管理系統 

本計畫區雨水管理系統，主要以就地保水、入滲及滯洪為規

劃設計原則。透過建築基地、公園綠地、學校用地與道路之各項

雨水管理措施，可有效使雨水滲入土地，貯集雨水再利用，可作

為平時澆灌之替代性補充水源，係以更經濟、更生態的小型分散

系統進行分洪管制，達到防洪的目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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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-6  本計畫區整地後地形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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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-7  本計畫區雨水排水系統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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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-8  本計畫區雨水管理系統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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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有效達成保水、入滲及滯洪之目標，計畫範圍內所有建築

基地應設置「綠屋頂」、「雨水花園」與「地下雨水貯集設施」，

所有公園綠地與學校用地則應設置「滯洪草塘」。此外，為構成

全區的滲透排水系統，應視道路使用條件透水鋪面，並於道路兩

側設置「滲透溝」或「保水滲透帶」，以及於計畫區 40 公尺寬以

上道路設置「開放式滲透溝」，其雨水管理概念如圖 4-9 所示。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圖 4-9  本計畫區雨水管理系統概念示意圖 

（一）建築基地雨水管理 

計畫範圍內建築基地應配合建築設計設置綠屋頂、雨水花

園與地下雨水貯集設施，有效達成保水（防洪與生態）、入滲

及滯洪（水資源再利用）之目標。 

 
 
 
 
 
 
 
 

圖 4-10  本計畫區建築基地雨水管理概念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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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綠屋頂 

在建築物屋頂種植草皮、灌木或其他植物，可以讓底下

的建築結構體在夏天保持涼快且明顯降低能源耗用；從都市

環境觀之，綠屋頂亦可以吸收二氧化碳以降低熱島效應，更

可以減少暴雨降水的逕流，減輕下水道與水處理系統的負擔。 

2.雨水花園 

透過法定空地設置兼具庭園水景觀與貯集滲透雙重功能

的雨水花園（綠建築手冊定義為「景觀滲透水池」），讓雨水

暫時留置於基地上，再以一定流速滲透入地。 

3.雨水貯集設施 

利用大樓筏基或設置地下水窖作為雨水貯集設施，於屋

頂或基地收集雨水後，經由管線截流至地下雨水貯集設施

中，最後再作為平時澆灌之替代性補充水源。 

（二）公園綠地與學校用地雨水管理 

計畫區內公園綠地與學校用地應設置兼具公共活動機能

與防洪功能的滯洪草塘（景觀滲透水池），並依據水土保持技

術規範第 169 條規定，以重現期距 50 年之降雨強度計算滯洪

設施容量。 

滯洪草塘之形式可為滲透良好的運動場、草地或廣場，平

時作為一般活動空間，暴雨時可作為蓄洪空間，待雨水入滲後

便恢復原有空間機能。 

 
 
 
 
 
 

圖 4-11  本計畫區滯洪草塘概念圖 

（三）道路雨水管理 

在都市高密度開發地區，往往無法提供足夠的裸露地或透

水鋪面提供雨水入滲，本計畫建議應視道路使用條件設置「道

路透水鋪面」、「道路滲透溝」、「道路地下滲透帶」、「開放式滲

透溝」與「保水滲透帶」等各種形式之設施，幫助本計畫區雨

水儘可能入滲至地表下，說明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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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透水鋪面 

道路透水鋪面是滿足活動機能與大地透水功能的雙贏設

計，可有效減少地表逕流，減輕地下排水管線的負擔。本計

畫範圍內 10 公尺與 15 公尺寬道路，考量車輛通行頻率及社

區內部良好微氣候環境之創造，建議可設置透水鋪面，其表

層材質一般為陶磚、混凝土磚、石材或木材等硬質材料，搭

配透水性良好的砂石級配基層，另亦可考慮採用透水化瀝青

或透水瀝青混凝土。 

2.滲透溝 

除公園綠地四週外，計畫範圍內道路兩側建議設置道路

滲透溝（綠建築手冊定義為「滲透測溝」），可收集建築基地

所溢排的雨水。順應地形坡度變化，以重力流方式構成全區

的滲透排水系統，按水土保持技術規範之規定，道路滲透溝

應以重現期距 25 年之降雨強度作為設計標準。 

3.地下滲透帶 

計畫區內 60 公尺道路與 30 公尺以下道路，建議於道路

中央設置地下滲透帶（綠建築手冊定義為「滲透排水管」），

收集滲透溝溢流之雨水，地下滲透帶係指利用多孔隙之材

質，讓雨水自然入滲至土壤中。 

 
 
 
 
 
 
 
 
 

圖 4-12  本計畫區道路滲透溝與地下滲透帶雨水管理概念圖 

 



第四章  計畫原則與構想 

擬定台灣知識經濟旗艦園區特定區細部計畫   49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圖 4-13  本計畫區道路滲透溝與地下滲透帶構想圖（以 10 公尺道路為例） 

 

4.開放式滲透溝 

計畫範圍內公園綠地四週道路路權範圍內，可設置開放

式滲透溝，將逕流導入種有植栽的低窪區域，增加雨水入滲

及延滯地表逕流速度，達成補注都市區域地下水與減輕下水

道管線負擔之目標。逕流污染可藉由開放式滲透溝之植物土

壤吸收來淨化水質。 

5.保水滲透帶 

計畫範圍內30公尺以上道路應於道路人行道設置保水滲

透帶，其作法係利用洩水地形來設計開放式自然雨水排水

路，作為雨水直接入滲之用，是最佳的生態排水工法。 

 
 
 
 
 
 

圖 4-14  本計畫區保水滲透帶概念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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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-15  本計畫區計畫道路保水滲透帶構想示意圖 

 

（四）舊港圳設計斷面改善建議 

本計畫範圍內交大校區以東、120 線道以北，除東北角國

際示範村以外之地區，均以舊港圳為雨水受水體。根據經濟部

水利署第二河川局「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第 1 階段實施計

畫排豆子埔溪排水系統規劃報告」之內容，舊港圳屬安溪寮橋

上游，為高地排水，周邊用地又以農地為主，河段斷面寬度不

足且兩側護岸大多未改善，故舊港圳（斗崙支線）全段河道建

議拓寬至 10～14 公尺並配合疏浚，其渠道設計斷面如圖 4-16
所示。 

 
 
 
 
 
 

圖 4-16  水利署第二河川局規劃之舊港圳設計斷面圖 
（資料來源：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第 1 階段實施計畫排豆子埔溪排水系統規劃報告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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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於本計畫開發後，舊港圳二側均為商住等都市活動使

用，舊港圳不宜單就區域灌排的功能性角色思考，應該融入都

市公共開放空間應有的景觀元素或友善可親的環境設施，故本

計畫建議舊港圳設計斷面應改善為階梯農田地景綠帶之形

式，其斷面構想如圖 4-18 所示。 

 
 
 
 
 
 
 
 

圖 4-17  舊港圳設計斷面改善建議示意圖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圖 4-18  本計畫區舊港圳綠帶構想示意圖 

 



第四章  計畫原則與構想 

擬定台灣知識經濟旗艦園區特定區細部計畫   52 

（五）豆子埔溪介面處理建議 

本計畫範圍內120線道以北地區均以豆子埔溪為雨水受水

體，根據「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第 1 階段實施計畫」排豆

子埔溪排水系統規劃報告，安溪寮橋上游河段（9k+618～
11k+326）斷面寬度不足且兩側護岸大多未改善，故此段河道

建議拓寬至 18 公尺，其水道斷面如圖 4-19。 

 
 
 
 
 
 
 
 

圖 4-19  水利署第二河川局規劃之豆仔埔溪設計斷面圖 
（資料來源：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第 1 階段實施計畫排豆子埔溪排水系統規劃報告） 
 

由於本計畫開發後，考量舊港圳之排水最後仍是流入豆仔

埔溪，故本計畫建議在舊港圳流入豆仔埔溪之介面應參照本計

畫區內排水渠道之施工方法，設計為滲透溝形式；其斷面構想

如圖 4-20 所示。 

 
 
 
 
 
 
 
 

圖 4-20  豆子埔溪介面處理概念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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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文化資源保存 

一、在地文化的生活智慧 

本計畫區經過田野調查，指認出計畫區內現存之老屋、伯

公、水利設施等重要之自然、人文資產，並依據其保存現況、區

位、文化價值等等條件，列舉其中較為重要之設施建議予以保留

於本計畫學校、公園、綠地等用地內之公共開放空間內，詳如圖

4-21 所示。未來這些保留下來之資產，除可作為地方鄉土教材、

歷史記憶的共同場所外，亦可作為當地居民聚會、聯繫感情之社

區活動中心，詳如圖 4-22 所示。 

有關本計畫區建議保留之自然、人文資產項目及其各該保存

處理原則，將納入本細部計畫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都市設

計管制事項」中相關規定辦理。另為配合本計畫區區段徵收開發

需要，其他未列舉於本細部計畫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都市

設計原則」規定中建議保留之自然、人文資產，仍得選擇適當之

公園、綠地、兒童遊樂場及學校用地作為適當之安置場所，惟應

考量其原有功能，並應整體規劃設計。 

二、結合都市計畫的就地保存 

各伯公及老屋的保存原則將依照房屋本身傾毀、人工化的程

度，以及與鄰近伯公廟的距離區位，作為保留劃設之依據，目的

是期望在都市計畫開發以後，原有的老屋、伯公廟經過修復的過

程，重新在新社區裡扮演社區活動、談天、集會中心。依據上述

情況在本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的劃設上，將相鄰的老屋以及伯公廟

或保存良好、有在地特色的單棟建築予以保留，並劃設於公園、

綠地、兒童遊樂場、學校用地內，未來將配合各該用地之細部設

計，活化在地歷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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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-21  本計畫區保留特殊人文地景與開放空間結合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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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-22  本計畫區社區活動系統示意圖 




